
汕交规字〔2024〕4 号

汕交运〔2024〕157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市有关单位：

《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若干

规定》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交通运

输局反映。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8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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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

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8 号）和《关于修改

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〉的决定》（交

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商务部、市场监管总

局、国家网信办令 2022 年第 42 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为

缓解城市交通拥堵，提倡绿色出行，鼓励并规范私人小客车

合乘行为，厘清非法营运与私人小客车合乘的界限，保障合

乘各方合法权益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私人小客车合乘，也称为拼车、顺风车，是指不以

营利为目的，由合乘出行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，供出行

线路相同的人（以下简称“合乘者”）选择乘坐其小客车，

并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。私人小客

车合乘以满足车主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，不以营利为目的。

二、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，为合乘

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，应当遵循合法、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

诚信的原则，相关权利、义务及安全事故等责任由合乘各方

依法、依约自行承担。

三、私人小客车合乘各方包括合乘信息服务平台（以下

简称“合乘平台”）、合乘出行提供者和合乘者。合乘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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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，整合供需信息，提

供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的企业。

四、合乘平台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，有信息发布、

计费结算等功能，能做好合乘出行的服务和管理，必须落实

合乘平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合乘出行管理，遵守以下

规范：

（一）对注册的合乘出行提供者、进行合乘服务的车辆

信息进行核查，建立并落实注册的合乘出行提供者背景和车

辆状况动态核查机制，不得为驾驶员和车辆条件不符合法律

法规要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合乘行为提供注册和合乘信

息服务。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和车辆应当立即停止提

供合乘信息服务并注销注册信息。

（二）确保提供合乘服务的车辆、驾驶员和乘客的相关

信息真实有效，并提供在线合乘出行协议，明确各方权利、

义务。车辆信息及合乘出行信息应包括车辆号牌、合乘行驶

轨迹、合乘出行时间和出行次数等。

（三）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防范措施，不

得侵害用户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合乘平台采集合乘提

供者和合乘者的个人信息，不得超越提供合乘业务所必需的

范围。除配合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检查权或者刑事侦查权

外，合乘平台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关信息。

（四）建立投诉和有关纠纷处置制度，及时受理、处理

合乘各方的投诉和有关纠纷。制定合乘提供者进入和退出规

则，对存在线下私自加价、严重损害合乘者权益造成恶劣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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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、以营利为目的变相从事非法营运等行为的合乘提供者，

应当停止向其提供合乘信息服务并注销其注册信息。

（五）合理设定出行成本计算方法及分摊比例，提供在

线合乘出行协议，并提前分别在合乘提供者端和合乘者端显

示线路里程、费用构成、总费用、分摊人数和分摊比例等信

息。单次里程分摊总费用仅限燃料成本及通行费等直接费用，

燃料成本按合乘里程分摊计费，占用座位的儿童按成人计，

每公里合乘费用不得高于始发地巡游车里程续租价的 50%。

不得设置起步价、返空费，不得按合乘时间计费。通行费等

费用由合乘各方协商分摊，并在合乘平台提前确认分摊比例。

（六）每天为同一合乘车辆提供的合乘供需信息整合服

务不得超过 3 次，对超过当日合乘次数的合乘提供者，应禁

止其继续发布当日有关合乘信息。

（七）收取信息服务费的，应当向社会公开收费标准，

实行明码标价。

五、合乘出行提供者通过合乘平台提供合乘服务，应遵

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在合乘平台实名注册，并提供合乘出行车辆的号

牌、外观照片、车型、年检记录以及保险状况等信息。

（二）合乘出行实际驾驶员、车辆必须与合乘信息服务

平台注册登记的驾驶员、车辆一致。

（三）使用具有公安部门核发的《机动车行驶证》且年

检合格的非营运性质的 7 座及以下小客车，且拥有相应准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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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，并在合乘平台提前发布出行计划。出

行计划应当包含出行线路、具体时间和地点。

（四）每个合乘计划只能在一个合乘平台发布。

（五）合乘出行过程中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

规，做到不酒后开车、不超速、不超员、不闯红灯、不乱停

车，自觉遵守途经道路的各项交通管理要求。

（六）同一车辆每天提供合乘出行的次数不得超过 3次。

六、合乘各方应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执法检查，并主动提

供合乘信息。禁止利用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从事或变相从事

非法营运活动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，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规章，结合本若干规定，对非法营运行为或合乘出

行行为进行认定。涉嫌非法营运的，由交通运输部门对相关

合乘平台、合乘出行提供者依法予以查处。

七、合乘各方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共同

维护道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。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。

八、本规定自 2024 年 9 月 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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